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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住区是低收入居民大规模、大范围聚居的城市社区，是制约世界各国城

市发展的主要桎梏之一。贫民住区是城市的土地利用和住房市场缺乏效率所导致

的，是城市规划缺乏或滞后的副产品。贫民住区与城市其他空间相互割裂，与城

市整体风貌格格不入，导致了城市内部发展的“二元结构”。作为贫民住区的形

式之一，辽宁省棚户区住房质量低劣、建筑密度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严

重，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内部协调、功能完善和形象提升等。 

肇始于 2005年用 4年时间改造完成 1万平方米及以上集中连片棚户区 2910

万平方米，新建成套住宅建筑面积 4400多万平方米，改善了 70.6万户、211万

人的住房问题，几乎相当于联合国对贫民窟改造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年均总量的

近 2倍，改造规模大、改造时间短、解决人口多、完成比例全、投资效率与满意

程度高，辽宁棚户区改造创造了世界奇迹。辽宁棚户区改造，坚持“整拆整建”，

在整体大分散、局部小集中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原地安置和异地安置相结合，努

力打破贫困的空间集聚、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优化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 

一、坚持原地安置和异地安置相结合，科学选择棚改

居民住房重建区位 

辽宁省在棚改过程中，首先根据棚户区的面积、区位和土地等状况进行分类，

依据各棚户区空间状况和规划合理地选择棚户区居民回迁安置地点。对于区位等

各方面条件较好、规模大且与其他棚户区相距较远的棚户区居民，基本采取原地

安置的方式；对于位置相近且区位较好的多个棚户区，首先进行撤并整合，采取

原地及就近安置；对于位置偏远特别是处于地质条件差、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

重等区域的棚户区，全部采取异地安置的方式。 

棚户区的撤并整合，能够使零星的土地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获取规模收益；

同时，从根本上改善了地质状况恶劣（如易塌陷、污染严重等）区域居民的居住

条件。 

二、坚持“整体分散、局部集中”，探索打破贫困空

间聚集的有效路径与模式 

辽宁棚户区大多是在国有大型工矿企业职工简易住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

模较大。如果把这些居民集中在一起，势必进一步加剧贫困聚集现象，使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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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发展更加不平衡。为打破贫困的空间聚集，辽宁省各个城市采取了在整个市

区范围内“大分散”、局域范围内“小集中”的措施。在遵循城市总体规划和居

民意愿的基础上，对需要异地安置的居民，通过整体异地安置和分散异地安置两

种方式，把棚户区居民安置到收入相对较高的居住空间内。对于原地安置的棚户

区居民，尽可能留出部分土地空间进行商品房开发，销售给收入较高的居民群体。 

整体分散的措施打破了城市的空间分割，促进了城市各阶层间的融合。局部

集中的措施遵循了住房市场的基本规律，减少了棚户区改造的阻力。 

三、坚持住房和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完善棚改新区功

能配套，提升城市的空间承载力 

市政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是棚户区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使棚户区与城市其

他空间相隔裂主要原因。辽宁省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坚持主体建设与配套设施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结合棚户区改造，各市筹措资金近 30 亿元，

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新和完善。 

辽宁省坚持“棚户区改造到哪里，公共服务（社区医院、学校、幼儿园、商

业设施等）随之延伸到哪里”。在棚户区回迁安置楼房建设的同时，同步建设市

政公用设施和医疗卫生、教育、文体、社区服务、商业服务、金融邮电、行政管

理等配套。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同步建设，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使棚户区与城市其他空间首先从市政基础设施服务上实现有效对接，从物质

条件上改变城市分割的局面，提高城市的空间承载力。 

四、坚持“整拆整建”，提高建筑容积率，集约利用

城市空间资源 

棚户区住房是对城市土地的粗放型利用。尽管棚户区建筑密度高，但是建筑

容积率低，土地利用缺乏效率。在棚户区改造中，辽宁省各城市利用市场机制和

手段，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挖掘资源潜力，集约利

用土地等各种资源。截止到 2004年底，辽宁省棚户区占地面积近 135平方公里，

腾空土地 130多平方公里，其中的大部分用于棚户区改造（包括棚改住宅用地和

棚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剩余的 40 多平方公里土地变更为其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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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抚顺市通过棚户区改造腾空土地 491.8公顷，其中的 20.37公顷建设了新抚

华山、望花河西和东沟精细化工三个工业园区。 

“整拆整建”、提高建筑容积率的措施，集约利用了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土地资源稀缺和空间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

高了城市的承载力。 

五、坚持把棚户区改造计划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改

变“厂居混杂”的空间格局，努力明晰城市空间

职能 

辽宁省棚户区大多是在大型工矿企业职工简易住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

遵循的是“哪里有矿山，就在哪里兴建生活区；在哪里建厂，哪里就有生活区”

思想，这种状况导致了城市空间职能不分。辽宁省各个城市根据自身实际，遵循

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棚户区改造，合理划分城市的空间功能。把规划工矿区、商

务区等范围内的棚户区居民实施异地安置，迁移到居住区内；把规划居住区内的

厂矿、商业企业等迁出，转移到相关的工业园区等。本溪市在棚户区改造中，迁

移了 107 户企业、涉及职工 1.2万人。 

把棚户区改造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城市的功能规划改造棚户区，能够

改变“厂（矿）混杂”的城市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使城市的空间功能更加明晰，

城市的土地利用更加合理。 

 

通过以上举措，“脏乱差”的棚户区从辽宁省的城市地图上基本消失，代之

以整洁优美的新型社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配套的状况根本改善；

“厂居混杂”、空间职能不分的城市格局大幅改观。总之，城市的空间发展走上

更加合理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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